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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最近二年度公司溫室氣體盤查及確信情形 

1-1-1 溫室氣體盤查資訊 

敘明溫室氣體最近兩年度之排放量(公噸 CO 2e) 、密集度(公噸 CO 2e/ 百萬元)及資料涵蓋範圍。 

1.111 年起溫室氣體盤查範圍已涵蓋京元集團合併報表之所有母子公司，盤查資訊依本準則第 10 條第 2項規定之令所定時程辦理。 

2.112 年範疇一及範疇二之溫室氣體排放量合計為 419,254.60tCO2e，密集度為 12.669tCO2e/百萬元 

113 年範疇一及範疇二之溫室氣體排放量合計為 463,792.24tCO2e，密集度為 12.535tCO2e/百萬元。 

3.京元集團依據國際標準組織發布之 ISO 14064-1 進行盤查 

4.113 年起台灣廠區新增盤查標準 GHG Protocol，完成範疇三全面性盤查。 

註 1：直接排放量(範疇一，即直接來自於公司所擁有或控制之排放源)、能源間接排放量(範疇二，即來自於輸入電力、熱或蒸氣而造成間接之溫室氣體排

放)及其他間接排放量(範疇三，即由公司活動產生之排放，非屬能源間接排放，而係來自於其他公司所擁有或控制之排放源)。 

註 2：直接排放量及能源間接排放量資料涵蓋範圍，應依本準則第 10 條第 2 項規定之令所定時程辦理，其他間接排放量資訊得自願揭露。 

註 3：溫室氣體盤查標準：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Greenhouse Gas Protocol, GHG Protocol）或國際標準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發布之 ISO 14064-1。 

註 4：溫室氣體排放量之密集度得以每單位產品/服務或營業額計算，惟至少應敘明以營業額（新臺幣百萬元）計算之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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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溫室氣體確信資訊 

敘明截至年報刊印日之最近兩年度確信情形說明，包括確信範圍、確信機構、確信準則及確信意見。 

京元電子集團揭露溫室氣體總排放量: 

執行確信之範圍 112 總排放量(公噸 CO2e) 113 總排放量(公噸 CO2e) 

台灣廠區(含海外

子公司) 

範疇一總排放量 5,613.46  7,894.67  

範疇二總排放量 295,841.04  307,208.95 

範疇三總排放量 85,129.95  478,412.22  

購買商品或服務產生的排放 - 80,099.15  

上游購買的資本物品產生的排放 - 310,895.40 

與燃料和能源相關活動的排放 - 63,349.13  

上游運輸和配送產生的排放 - 12,349.52  

營運產生廢棄物的處置與處理的排放 - 334.53  

商務旅行產生的排放 - 291.35  

員工通勤產生的排放 - 4,167.04  

下游運輸和配送產生的排放 - 4,475.63  

投資產生的排放 - 2,450.46  

排放量總計 386,584.44 793,515.84   

確信機構 台灣檢驗科技(SGS) 台灣檢驗科技(SGS) 

大陸子公司 

範疇一總排放量 875.74  776.19 

範疇二總排放量 116,066.53 134,938.18 

範疇三總排放量 11,200.05 24,992.03 

間接運輸排放 - 1343.82  

間接組織使用產品排放 - 2364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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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量總計 128,142.32 160,706.40 

確信機構 萬泰認證(WIT) 萬泰認證(WIT) 

京元電子集團總排放量 514,726.76 954,222.24 

1.112~113 年京元集團確信機構皆採 ISO 14064-3 準則確信，確信意見範疇一、二為合理保證，範疇 3有限保證。 

2.113 年起台灣廠區(含海外子公司)新增盤查標準 GHG Protocol，完成範疇三全面性盤查，確信意見範疇一、二為合理保證，範疇三有限保證；確信範

圍為台灣廠區及合併報表海外子公司，相關完整確信資訊將於永續報告書揭露。 

3.本次大陸子公司之盤查數據屬內部查證，相關完整確信資訊將於永續報告書揭露。 

註 1：應依本準則第 10 條第 2 項規定之令所定時程辦理，若公司未及於年報刊印日取得完整溫室氣體確信意見，應註明「完整確信資訊將於永續報告書揭

露」，若公司未編製永續報告書者，則應註明「完整確信資訊將揭露於公開資訊觀測站」，並於次一年度年報揭露完整之確信資訊。  

註 2：確信機構應符合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訂定之永續報告書確信機構相關規定。 

註 3：揭露內容可參閱臺灣證卷交易所公司治理中心網站最佳實務參考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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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溫室氣體減量目標、策略及具體行動計畫 

敘明溫室氣體減量基準年及其數據、減量目標、策略及具體行動計畫與減量目標達成情形。 

1.本公司依上市公司編製與申報永續報告書作業辦法 4-1 條於 2022 年起完成合併財務報告之溫室氣體排放盤查與確信，故基準年為 2022 年。 

2022 基準年: 

-碳排放總量為 498,772(tCO2) 

-範疇一 直接排放為 6,522.8346 (tCO2) 

-範疇二 間接輸入能源排放為 412,521.9046(tCO2) 

-範疇三 間接運輸排放為 14,885.3206 (tCO2)  

        間接組織使用產品排放為 64,842.8983 (tCO2)  

2.減量目標: 

年度減量目標 2025 2030 2040 2050 

京元電子集團 
(範疇 1+2)較前年碳

排強度削減 2% 

京元電子集團 
(範疇 1+2)較 2022 年

溫室氣體減少 10% 

京元電子集團 
(範疇 1+2)較 2022 年

溫室氣體減少 15% 

京元電子集團 
(範疇 1+2)較 2022 年

溫室氣體減少 30% 

京元電子集團 
較 2022 年溫室氣體 

減少 100% 

3.減量策略及具體行動計畫: 

目前主要的減碳策略為購買再生能源及搭配廠內各項節能專案並進行冷媒汰換評估(使用環保型冷媒)，以降低範疇 1+2 的排放量，範疇 3的減排是達成

淨零排放的重要行動，目前將規劃以購買碳權、使用低碳材料並強化綠色供應鏈，將組織外部的間接排放持續降低，以達成 2050 年淨零排放之目標。 

4.減量目標達成情形: 2024 年因應未來半導體大量訂單需求，啟用銅鑼三廠以及大陸新廠擴充生產導致相較於 2023 年的用電量有較為上升，因 2024

年營業額有所成長，相較於 2023 年溫室氣體範疇 1+2 的排放密集度下降 1.06%。 

註 1：應依本準則第 10 條第 2 項規定之令所定時程辦理。 

註 2：基準年應為以合併財務報告邊界完成盤查之年度，例如依本準則第 10 條第 2 項規定之令，資本額 100 億元以上之公司應於 114 年完成 113 年度合

併財務報告之盤查，故基準年為 113 年，倘公司已提前完成合併財務報告之盤查，得以該較早年度為基準年，另基準年之數據得以單一年度或數年

度平均值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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